昌黎县团林乡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综合行政执法队                 法制审核人员
集体讨论






经主管负责人审签后





形成处理意见





经主管负责人提请后








范围：根据《昌黎县团林乡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实施办法》（简称《决定》）第二条规定，行政执法法制审核人员负责对下列行政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：


1、对自然人、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按照一般程序进行的行政处罚决定；


2.其他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执法决定。











综合行政执法队








五个工作日，可延长五个工作日





 可以要求补充材料





立卷归档（含《申请法制审核提交资料清单》、《审核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》和党政联席会集体讨论记录、纪要等资料）





送审材料：《决定》第四条：案件承办股室在送审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1、行政执法决定的调查终结报告；2、行政执法决定建议或者意见及其情况说明；3、行政执法决定书代拟稿；4、相关证据资料；5、经听证或者评估的，还应当提交听证笔录或者评估报告；6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



审核内容：《决定》第六条： 法制审核人员对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：1、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2、是否超越本机关法定权限；3、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充分；4、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；5、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6、程序是否合法；7、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8、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9、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







